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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

月22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会议地点：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5人，代表股份387,647,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08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66,575,9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9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49 人，代表股份 221,071,7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90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0人，代表股份7,599,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8人，代表股份 7,572,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36％。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01,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6％；反对1,874,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5％；弃权37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3,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450％；反对1,
87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663％；弃权371,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87％。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21,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7％；反对1,838,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3％；弃权3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2,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029％；反对1,
838,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52％；弃权38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1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18,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0％；反对1,839,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4％；弃权3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661％；反对1,
839,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05％；弃权39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334％。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46,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21％；反对1,838,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2％；弃权3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7,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330％；反对1,
83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889％；弃权36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81％。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29,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9％；反对1,937,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8％；弃权280,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1,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164％；反对1,
937,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967％；弃权280,1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7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27,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2％；反对1,857,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弃权3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8,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819％；反对1,
857,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92％；弃权36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89％。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43,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20％；反对2,913,7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31％；弃权39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3,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43％；反对2,
913,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428％；弃权391,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29％。

关联股东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353,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2％；反对1,902,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9％；弃权391,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5,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123％；反对1,
902,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413％；弃权391,0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63％。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52,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6％；反对1,834,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3％；弃权3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3,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080％；反对1,
83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455％；弃权36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66％。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426,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9％；反对1,86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3％；弃权3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7,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658％；反对1,
86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08％；弃权359,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34％。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5,38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7％；反对1,925,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8％；弃权335,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7,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442％；反对1,
92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445％；弃权335,2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13％。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郑刚、杨礼中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82 证券简称：宝武镁业 公告编号：2025-23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格科微上海”）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00万元认购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目标基金”或“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该轮募集完成后，合伙

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30,900.00万元，格科微上海在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比例为

16.18%，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格

科微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知，目标基金已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SAYM62
备案日期：2025年5月21日

公司将根据目标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5-018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2日收到总经

理梁洪流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梁洪流先生因上级调用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

后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洪流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梁洪流先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梁洪流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梁洪流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

事会对梁洪流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2日收到副总经理赵荣升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赵荣升

先生因上级调用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赵荣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赵荣升先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赵荣升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赵荣升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

事会对赵荣升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24024 债券简称：铜陵定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4月30
日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

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以 2025年 5月 28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1,391,045,207股，扣除已回购的股份 44,
165,685股，即以1,346,879,5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不超过269,375,904.40元。

4.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由于本次

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1,346,879,522×0.2）÷1,391,045,207≈0.1937元。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937）+0]÷（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0.2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0.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元。

五、相关价格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后，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2025年度回购股份方

案约定：若在回购期内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

股等事项，应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故此，公司2025年度回购股份计划的价格将由不超过人民币12.01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11.81元/股。具体调整事项请以后续相关调整公告为准。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5580699 0573-85585166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73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1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因此，横店集团东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5,375,578股股份不参与此次权益分派。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

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即每10股现金红利4.451361元=
724,108,350.13元÷1,626,712,074股×10，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451361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专户持有24,702,278股份

后的1,602,009,796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2元（含税），现金

红利分配总额为724,108,427.79元（含税）。本次股利分配后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另外，公司本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截至本次预案具体实施前，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因股份回购实施、回购股份注销等

原因而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回

购专户股份不参与分配），按照分配总额不变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进行了回购股份673,300股。因此，回购专

户持股数由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的 24,702,278股增加至 25,375,578股。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故本次公司可参与权益分派股本发生了变

化，根据上述调整原则将方案调整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26,712,074股剔除回购专户持有 25,375,578股后的 1,601,336,496
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4.521900元（含税），现金红利分配总额为724,108,
350.13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分配基准：2024年度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5,375,578股后

的1,601,336,496股为基数，每10股派4.5219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4.06971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90438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45219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可参与分

配的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606

08*****762

08*****934

08*****002

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回购专户所持股份不参与本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故公司本次实际参与分

配的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即0.4521900元/股=724,108,350.13
元÷1,601,336,496股。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

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少。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每股现

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4451361元/股=724,108,350.13元÷1,626,712,074股。综

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451361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华夏大道233号东磁大厦

咨询联系人：徐 倩

咨询电话：0579-86551999
传真电话：0579-8655532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权益分派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25-039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2点15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

三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72,299,1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6,356,700
股，下同，详见注1）的71.047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539,446,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6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14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852,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8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股东共1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32,885,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注1：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6日），公司股份总数为811,875,78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6,356,700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05,519,080股。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72,115,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

反对124,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5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02,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13%；反

对124,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2%；弃权5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72,114,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7%；

反对124,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弃权5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5%；反

对124,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权5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

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72,115,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9%；

反对124,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5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02,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13%；反

对124,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2%；弃权5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72,114,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7%；

反对124,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弃权5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5%；反

对124,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权5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

5、《关于2024年度公司盈余公积的提取及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2,15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3%；

反对1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1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44,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9%；反

对1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8%；弃权1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6、《关于2025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1,52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9%；

反对765,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弃权1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10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18%；反

对765,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89%；弃权1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7、《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1,515,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1%；

反对76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5%；弃权1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102,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74%；反

对76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06%；弃权1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8、《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2,156,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129,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1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4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75%；反

对129,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3%；弃权1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9、《关于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2,154,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8%；

反对13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1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32,741,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7%；反

对13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1%；弃权1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桑健、黄巧婷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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